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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宇智選旅遊保障計劃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中銀集團保險」)誠意為您呈獻保障周全的「環宇智選旅遊保障計劃」
(「本計劃」)，讓您及家人無論出外旅遊、公幹或短期遊學，均可盡情享受寫意自在的愉快旅程。 
 

產品特點 
 

基本保障 
 

 

 

 

 

 

 

 

 

 

 

 

 

 

 
 

 

 

 

 
 

自選附加保障 
I. 升級保障 
 

 

 

 

 

 

 

 

 

 

 

 

II. 郵輪保障 (只適用於單次旅程計劃) 
 

 
 

 

 

 

 

� 人身意外雙倍賠償 1 高達 HK$4,000,000（只適用於單次旅程計劃）。  
� 醫療費用保障高達 HK$1,500,000，並提供回港後 3 個月內的覆診費及創傷輔導保障。 
� 危險活動保障 1，包括吊索跳、跳降落傘、激流、潛水、遠足及熱氣球等。（不適用於

職業運動員或參加比賽人士）。  
� 因黑色外遊警示 2 導致行程延誤、取消旅程及縮短旅程等，可獲賠償已預繳而未能退回

的費用。(詳情請看外遊警示保障一覽表) 
 
� 因爆發傳染病被強制隔離或旅遊目的地發出任何外遊警示 2，可自動延長保障期 3。 

 
� 租車自負額保障，保障額高達 HK$5,000 (每一事故)。  
� 24 小時緊急支援 4，提供緊急醫療救援服務、外地入院保證金及醫療運送至合適的醫

院或運返原居地。 
 

� 全年保險適合經常外出旅遊或公幹人士，一經投保，保單將會每年自動續保 5，若修改
承保條件將另行通知。 

� 延伸恐怖主義活動 6 引致的人身意外、醫療及有關費用的賠償。 
 

� 嚴重事故延伸保障 - 延伸保障範圍包括不可預見的罷工、工業行動、惡劣天氣、天然災難
或廣泛性傳染病及受保人的同行夥伴身故、嚴重受傷或患嚴重疾病引致取消旅程及縮短旅程。 
 

� 額外現金補償津貼，包括傳染病現金津貼及黑色外遊警示 2 現金津貼。 
 

� 外遊警示 2 擴充保障-因紅色或黃色外遊警示 2 引致「取消旅程或縮短旅程」，可獲賠償已預
繳而未能退回的費用。(詳情請看外遊警示保障一覽表) 

� 延伸郵輪事故引致的人身意外保障 
� 郵輪旅程取消及阻礙保障 
� 郵輪啟程後縮短旅程及延誤登船保障 
� 取消岸上觀光津貼 
� 衛星電話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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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不適用於 18 歲以下或 70 歲以上的受保人。 
2. 「外遊警示制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設立，覆蓋較多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到訪的海外國家，

以黃色、紅色及黑色標示不同級別的風險程度，目的是協助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更好地了解在海外時可
能面對的人身安全風險。 

3. 於旅遊期間因傳染病被強制隔離，保障期將免費自動延長至隔離期屆滿後 10 天或受保人回港後終止(以
較先發生者為準)  

4. 24 小時全球緊急支援熱線主要提供緊急援助服務，有關保障內容或索償事宜，受保人可直接向中銀集
團保險查詢。 

5. 中銀集團保險保留對本計劃修改條款及/或調整保費及最高賠償額的權利。 
6. 保障因恐怖主義活動而引致之損失 (惟不包括使用任何核子武器或設備或生物或化學物品的恐怖主義

活動) 。 

 

基本保障 
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 最高賠償額 7 (每位受保人) (HK$) 

(適用單次旅程及全年計劃) (只適用單次旅程) 
鑽石計劃 金計劃 銀計劃 

1. 人身意外 
- 如因意外不幸身故或永久傷殘，將按保單內「個人

意外保障項目表」賠償。 
- 因意外導致嚴重燒傷 (按燒傷範圍計算) 
- 18 歲以下或 70 歲以上受保人 

(本保障不適用於已獲取保障項目 1.1「雙倍賠償」的受保人) 
 

2,000,000 
    

    

    

800,000 
    

1,200,000 
    

    

    

600,000    

600,000 

    

    

    

300,000 

1.1 意外雙倍賠償 
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而導致意外死亡或永久完
全傷殘 (本保障不適用於 18 歲以下或 70 歲以
上受保人，並只適用於單次旅程計劃) 

 

4,000,000 
    

2,400,000 1,200,000 

2. 身亡撫恤金 
受保人於旅遊期間因意外或疾病身故 (如因疾病身
故，最高賠償額為所列金額的 30%) 

 

60,000 40,000 20,000 

3. 醫療及有關費用 
3.1 在旅程期間因意外身體損傷或疾病而產生的醫

療費用，包括門診、手術費及醫生費用  
(18 歲以下或 70 歲以上受保人) 

3.2 回港後 3 個月內的覆診費 (包括跌打及中醫診
治費，最高賠償額為每天 HK$150 及總額不超
過 HK$1,500) 

3.3 身故後遺體運返原居地費用 
3.4 創傷輔導保障：在旅程中如受保人發生嚴重意

外事故而被醫生診斷罹患創傷後壓力症，並需
接受心理輔導的合理醫療費用 

3.5 每日住院現金津貼：支付受保人在旅程期間因
身體損傷或疾病而在外地住院或即時返回香港
後住院而需超過 24 小時的每日住院現金津貼 

(在任何情況下，項目 3.1 至 3.4 的合計最高賠償額不得超
過項目 3.1 所選計劃內最高賠償額的 100%) 

 
1,500,000 

 
600,000 
120,000 

 
 

100,000 
20,000 

(1,500/每天) 
 

12,000 
(800/每天) 

 
 

 

 
1,000,000 

 
400,000 
70,000 

 
 

100,000 
10,000 

(1,000/每天) 
 

7,500 
(500/每天) 

 
 

 

 
500,000 

 
250,000 
40,000 

 
 

50,000 
5,000 

(800/每天) 
 

4,500 
(300/每天) 

 
 

 

4. 個人行李及財物 18,000 
 

15,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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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行李及財物被盜、意外遺失或損毁，包括： 
4.1 運動設備損失或損毀(包括高爾夫球及潛水設

備)，每件/每對/每套上限 
4.2 其他行李，每件/每對/每套上限 

延伸保障 
受保人個人手提電腦被盜竊或搶劫而導致的損失，
每件/每對/每套上限 

 

5,000 
 

3,000 
 

5,000 

3,500 

 

2,500 

 

3,500 

2,500 

 

2,500 

 

2,500 

5. 行李延誤  
在出發前往外地，受保人的行李因誤送或劫機而延
遲抵達目的地最少 6 小時，受保人需緊急購置必需
品或衣服的費用 
(索償時必須提供購買單據) 

 

3,000 2,000 1,000 

6. 個人錢財 
因被搶劫或盜竊引致損失現金或旅行支票 
延伸保障 
現金意外遺失 

5,000 

    

    
1,000 

3,000 

    

    
500 

2,000 

    

    
300 

7. 信用卡保障 
受保人在旅遊期間因意外死亡，可獲得賠償其於旅程
中以信用卡購物簽賬而未繳付之款項 

20,000 10,000 5,000 
 

8. 旅遊證件及交通票據 
因機票、交通票據或其他旅遊證件被盜竊、搶劫或意
外遺失，受保人可獲賠償： 
8.1 機票、交通票據或其他旅遊證件的補領費用 
8.2 因補領旅遊證件期間所引致的額外交通及住宿

費用 
(住宿費用的每天最高賠償額) 

10,000 
    

    

    

    
    

 ( 1,500/每天) 

5,000 

    

    

    

    
    

(800/每天) 

3,000 

    

    

    

    
    

(500/每天) 
9. 個人責任 

保障受保人因疏忽引致第三者身體受傷或第三者之
財物意外損失而須承擔的法律責任 

 

3,500,000 2,500,000 1,500,000 

10. 旅程延誤 
因惡劣天氣、天然災難、罷工、工業行動、恐怖主義
活動、旅遊或航空公司倒閉、機場關閉、公共交通工
具被騎劫或機件故障或旅遊目的地被發出黑色外遊
警示，而引致早已安排的公共交通工具延誤，受保人
可獲以下其中一項賠償： 
10.1 每個完整及連續6小時的延誤可獲HK$300現金

津貼(延伸保障紅色外遊警示)；或 
10.2 連續最少6小時延誤引致的合理及無可避免的

額外轉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及海外住宿費用 
(如因黑色外遊警示引致，金計劃及銀計劃保額
將提升至HK$10,000) 

    

    

    
    
    
    
    
    
    

3,600 
    
    
    

10,000 
    

 

 

    

    

    
    
    
    
    

2,700 
    
    
    

5,000 
    

 

 

    

    

    
    
    
    
    

2,100 
    
    
    

3,500 

    

 

11. 取消旅程  
因下述原因直接導致需取消旅程，受保人可獲賠償不
能退回的預繳費用，包括訂金、旅費、機票費用、交
通票據、住宿、旅行團費或表演活動如大型運動賽
事、音樂劇、演唱會、博物館或主題公園的入場劵門
票： 
11.1 因受保人、其近親或緊密商業夥伴身故、嚴重受

50,000 
 

 

 

 

 

4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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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或患嚴重疾病 
11.2 受保人需出庭作供、出任陪審員或接受強制性隔

離 
11.3 香港旅遊業議會的註冊旅行社破產或航空公司

倒閉  
11.4 出發前 7 天內受保人的居所發生火災或水災引

致嚴重受損而不能成行 
11.5 出發前 7 天內旅遊目的地被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12. 縮短旅程 
如旅程開始後因下述原因直接導致需縮短旅程，受保
人將按比例獲賠償其未使用但不獲退回的預繳費用
(包括訂金、旅費、機票費用、交通票據、住宿、旅
行團費或表演活動如大型運動賽事、音樂劇、演唱
會、博物館或主題公園的入場劵門票)，及返回香港
的合理額外公共交通費用： 
12.1 因受保人、其近親、緊密商業夥伴身故、嚴重受

傷或患嚴重疾病 
12.2 受保人的居所發生火災或水災引致嚴重受損而

不能繼續行程 
12.3 目的地被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12.4 所乘的公共交通工具被騎劫 

50,000 
 

 

 

 

 

 

 
 

 

40,000 

 

 

 

 

 

 

 
 

 

30,000 

 

 

 

 

 

 

 
 

 

13. 家居財物損失 
受保人於離港旅遊期間，其居所在空置情況下遭爆竊
而導致家居財物損失或損毀 

 

30,000 
(每項 5,000) 

20,000 
(每項 4,000) 

10,000 
(每項 3,000) 

14. 租車自負額 
受保人在旅遊期間租用的私家車因被盜竊或意外損
毀，而須承擔租賃協議內汽車保險單的自負額 

5,000 4,000 2,500 

15. 24 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8 
由專人為受保人提供緊急醫療救援及旅遊諮詢等緊
急援助服務。同時，本計劃亦備有以下多項增值服務： 
入院按金保證 
緊急運送 
送返原居地 
子女護送 
親屬探訪 
轉介服務 

 

 

50,000  
不設上限 
實際費用 
實際費用 

雙程固定班次機票及 5 晚酒店住宿(每日$1,200) 
法律援助、傳譯及補領遺失旅遊證件或交通票據

之轉介服務 

 

 

自選附加保障  
 

I.升級保障 (全年計劃可免費獲贈此項保障)  

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 最高賠償額 7 (每位受保人) (HK$) 

(適用單次旅程及全年計劃) (只適用單次旅程) 

鑽石計劃 金計劃 銀計劃 

16. 恐怖主義活動延伸保障 6 
16.1 人身意外延伸保障 

延伸因恐怖主義活動 6 不幸身故或永久傷殘，將
按保單內「個人意外保障項目表」賠償。 
(18 歲以下或 70 歲以上受保人) 

 
2,000,000 

 
 

800,000 

 
1,200,000 

 
 

600,000 

 
6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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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醫療費用延伸保障 
延伸在旅程中因恐怖主義活動 6 引致的受傷，可
獲基本保障項目 3 所列的保障，包括醫療費用、
身故後遺體運返、創傷輔導費用及每日住院現金
等 
(18 歲以下或 70 歲以上受保人) 

1,500,000 
 
 
 
 

600,000 

1,000,000 
 
 
 
 

400,000 

500,000 
 
 
 
 

250,000 
17. 嚴重事故延伸保障 

延伸基本保障第 11 項(取消旅程)及第 12 項(縮短
旅程)的受保範圍： 
17.1 旅遊目的地發生不可預見之罷工、工業行動、惡

劣天氣、天然災難或廣泛性傳染病事故 
(引致取消旅程的事故必須發生於出發前 7 天內) 

17.2 受保人的同行夥伴身故、嚴重受傷或患嚴重疾病 

50,000 40,000 30,000  
 

 

 

18. 額外現金補償津貼 
18.1 傳染病現金津貼 

於旅遊期間或回港後 7 天內因傳染病被強制隔
離的現金津貼 

18.2 黑色外遊警示現金津貼 
因旅遊目的地被發出黑色外遊警示導致縮短旅
程或旅程延誤最少 6 小時，可獲一次性現金津貼 
(如以上情況同時出現，每位受保人亦只可獲右
列所示金額的一次性現金津貼) 

 
12,000 

(800/每天) 
 

2,000 

 
7,500 

(500/每天) 
 

1,500 

 
4,500 

(300/每天) 
 

1,000 

19. 個人手提電腦及流動電話保障 
19.1 保障個人手提電腦因意外而損毀 
19.2 保障手提電話被盜竊、搶劫或意外損毀 

 
5,000 
2,500 

 
3,500 
1,500 

 
2,500 
1,000 

20. 外遊警示擴充保障 (賠償不能退回的預繳費用及返回

香港的合理額外公共交通費用，詳情請看外遊警示保障一

覽表) 

紅色警示 黃色警示 

可償損失之百分比 

按基本保障第 11 項取消旅程保額 50% 25% 

按基本保障第 12 項縮短旅程保額 50% 25% 

 
 

II. 郵輪保障 (不適用於全年旅遊計劃)  

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 最高賠償額 7(每位受保人) (HK$) 
鑽石計劃 金計劃 銀計劃 

21. 人身意外延伸保障 
延伸保障於海上旅遊期間因郵輪沉沒、火災、自然災
害導致意外墜海或被海盜綁架而導致失蹤，且超過一
年仍未尋回遺體。 
(18 歲以下或 70 歲以上受保人) 

(本保障不適用於已獲取保障項目 1「人身意外」、1.1「意

外雙倍賠償」或 16.1「恐怖主義活動延伸保障–人身意外」

的受保人) 

2,000,000 
 

 

 
 

800,000 

1,200,000 
 

 

 
 

600,000 

600,000 
 

 

 
 

300,000 

22. 郵輪旅程取消及阻礙保障 9 

於旅程期間，因不可預見的惡劣天氣、天然災難、
罷工、工業行動、恐怖主義活動、公共交通工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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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劫或機件故障、黑色外遊警示，引致早已安排至
出發港口的公共交通工具延誤連續最少 8 小時，直
接導致受保人未能登上原定郵輪，受保人可獲得以
下賠償： 
22.1 郵輪旅程取消 

˙預繳及不獲退款的郵輪費用；或 
22.2 郵輪旅程阻礙 

˙額外交通費用 - 前往下一個停泊港口接駁郵輪
的合理費用。 

 

 

 
 

50,000 
 

15,000 

 

 

 

 

 
 

30,000 

 

8,000 
 

 

 

 
 

15,000 

 

4,000 

 

 

23. 郵輪啟程後保障 9 
23.1 縮短郵輪旅程 
郵輪旅程開始後因下述事故直接導致郵輪不能繼續
行程而需要提早終止郵輪旅程，受保人可獲賠償其未
使用但不獲退回的預繳郵輪費用及返回香港、起航地
點或終點的合理額外交通費用 
•郵輪發生嚴重機件故障 
•郵輪泊港時被當地政府強制扣押 
23.2 延誤登船 
在離船登岸期間，因下列事故未能返回船上，受保
人可獲賠償前往旅遊行程表內的下個停泊港口所導
致之額外旅行票及／或於當地的額外住宿費用： 
• 受保人於岸上觀光期間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發生
嚴重交通意外 
• 受保人或同行夥伴於岸上觀光期間受傷，以致在

郵輪原訂從有關港口啟程的時間於醫院住院 

 

50,000 
 

 

 

 

 

 

15,000 
 

 

 

 

 

 

 

 

30,000 

 

 

 

 

 

 

8,000 

 

 

 

 

 

 

 

 

15,000 
 

 

 

 

 

 

4,000 

 

 

 

 

 

 

 

24. 取消岸上觀光津貼 
因下述原因直接導致取消已預繳的岸上觀光費用，可
獲一筆現金津貼： 
∙ 受保人或同行夥伴嚴重身體受傷或患嚴重疾病；

或 
∙ 原定之觀光目的地出現不可預見的惡劣天氣、天

然災難、廣泛性傳染病、工業行動、暴動或內亂
或恐怖主義活動。 

7,500 
(每個岸上觀光點

1,500) 

5,000 
(每個岸上觀光點

1,000) 

2,500 
(每個岸上觀光點

500) 

25. 衛星電話費用 
於旅程期間，如受保人或同行夥伴因嚴重身體受傷
或患嚴重疾病而導致受保人須終止旅程及直接返回
香港，可獲賠償因此而須於郵輪上使用衛星電話的
合理費用。 

3,000 

註: 
7. 以每次旅程計算（惟全年保險計劃的「人身意外」保障以每保單年度計算）。 

8. 24 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是由中銀集團保險指定的服務供應商提供，有關詳情安排及規定，請於中銀集團保險網

頁(http://www.bocgins.com) 下載保單文件查閱。 

9. 如第 22 項自選郵輪保障項目的「郵輪旅程取消及阻礙保障」或第 23 項的「郵輪啟程後保障」已獲賠償，保障項目

第 10 項 - 旅程延誤、第 11 項 - 取消旅程、第 12 項 - 縮短旅程及第 17 項升級保障-嚴重事故延伸保障，將不會

獲得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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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遊警示保障一覽表 
「外遊警示」保障 - 若受保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指定地方發出「外遊警示」2 前成功投保本計劃(適
用於單次旅程計劃)或有關「外遊警示」在預訂原定旅程前並不存在(適用於全年保險計劃)，受保人可享以
下的保障： 
 

保障範圍 
「外遊警示」顯示 

黃色黃色黃色黃色 紅色 黑色 
旅程出發前 最高賠償額 7(每位受保人) (HK$) 

- 取消保單及退還保費 (只適用於單次旅程)                       � � � 

 「取消旅程」 
- 賠償不獲退回的預繳費用 

可償損失之 25% 
(升級保障) 

可償損失之 50% 
(升級保障) 

可償損失之

100% 

旅程途中     

1. 「延長旅程」- 可獲延長保障期 10 天 � � � 

2. 「縮短旅程」 
i.  賠償已支付但未使用及不獲退回的預繳費用(按比例以

每一整日計算) 及返回香港的合理額外公共交通費用  

 

可償損失之 25% 
(升級保障) 

 

可償損失之 50% 
(升級保障) 

 

可償損失之

100% 
ii.  第 18.2 項升級保障內所列的「縮短旅程」一次性現金津

貼 10 
不適用 不適用 �(升級保障) 

3. 「旅程延誤」 
因發出指定的「外遊警示」引致「旅程延誤」，可獲以下
其中一項保障：  

                        

i. 每 6 小時延誤可獲 HK$300 的賠償(最高總賠償額為
HK$3,600，視乎客戶所投保的計劃種類) ; 或 

不適用 � � 

ii. 連續最少 6 小時延誤引致的合理及無可避免的額外轉乘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及海外住宿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iii. 第 18.2 項升級保障內所列的「旅程延誤」一次性現金津
貼 10 

不適用 不適用 �(升級保障) 

                                                            基本保障範圍       升級保障範圍 

註: 
10. 如「縮短旅程」及「旅程延誤」的情況同時出現，每位受保人最多只可獲一次性現金津貼，有關現金津貼並計算在有

關保障的最高賠償限額內。 
 

主要不承保事項 (查詢詳情，請參閱保單。) 
在受保前已存在的疾病或身體殘缺、戰爭、暴亂、恐怖主義活動(另有列明則除外）、核分裂、核聚變或輻射污染
造成的損失、職業性競技、自殺、懷孕、酗酒、濫用藥物、愛滋病、海外留學(學童海外遊學保障除外)、移民、
商務旅程從事危險任務、計劃或勞動工作、手提電話(升級保障除外)。 

 
 

重要注意事項 
� 投保限制 

1. 投保人必須達 18 歲或以上。 
2. 受保人必須介乎 6 個星期至 80 歲。 
3. 旅程須由香港出發。 

 
� 投保須知 

1. 年齡達 18 歲或以上人士須獨立投保。 
2. 年齡介乎 6 個星期至 17 歲的人士如非與父母同行，也可獨立投保單次旅程計劃或全年保險計劃，但需按成人標準

繳付全數保費，並必須在成人照顧及陪同下完成整個旅程。而其所享有的“醫療及有關費用”的最高賠償額將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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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至 70 歲的成人保額相同。 
3. 18 歲以下人士須由父母或監護人簽署投保書。 
4. 中銀集團保險保留對所有本計劃之保單作出修改條款及/或調整保費及最高賠償額的權利。 

 
� 旅程最長承保期 

1. 單次旅程計劃 - 最長承保期為 180 天。 

2. 全年保險計劃 - 每一單次旅程最長承保期為 90 天。 

 

索償須知 (詳情請參閱保單相關條款) 
� 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導致第三者索償，保單持有人必須盡快填妥旅遊保險索償表格及通知中銀集團保險。除獲得保險公

司書面同意外，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不得自行承擔責任，或作出任何對其有約束力的陳述或承諾。 
� 如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因身體損傷或疾病接受治療，須先行支付有關費用及取得由醫生發出列有受傷或疾病性質的正

式收據並交回中銀集團保險。 
� 任何由運送公司(航空、巴士公司等)在附運途中的行李遺失或損毀，應立即以書面通知有關運送公司及取得相關報告。 
� 任何金錢或財物的遺失(包括但不限於旅遊證件或交通票據)、爆竊/盜竊/被劫或任何其他此等企圖，必須於發現後 24

小時內報警及取得相關報告。 
� 在任何情況下不可超過旅程完結後 30 天才提出索償通知。 

 

保費表 (HK$)  

單次旅程計劃 11(基本保障) 

承保期 
 (天數)  

受保人 受保人及配偶 12 受保人及子女 13 家庭 14 
鑽石計劃鑽石計劃鑽石計劃鑽石計劃 金計劃金計劃金計劃金計劃 銀計劃銀計劃銀計劃銀計劃 鑽石計劃鑽石計劃鑽石計劃鑽石計劃 金計劃金計劃金計劃金計劃 銀計劃銀計劃銀計劃銀計劃 鑽石計劃 金計劃 銀計劃 鑽石計劃 金計劃 銀計劃 

地區 115 

1 238  149  120  427  266  216  356  222  180  535  334  270  

2 245  161  128  439  289  230  366  240  192  550  361  288  

3 264  168  136  475  304  245  396  253  204  594  379  306  

4 304  193  143  546  349  257  456  290  215  683  436  322  

5 318  202  157  571  364  283  476  304  235  714  455  354  

6 360  220  173  648  395  310  540  329  258  810  493  388  

7 376  235  197  676  422  354  563  353  295  844  528  443  

8 390  244  208  702  438  373  586  366  311  877  548  466  

9 452  266  220  815  479  396  679  400  330  1,018  599  496  

10 468  301  244  842  542  438  702  452  365  1,054  678  547  

11 492  326  248  884  588  448  737  490  373  1,105  736  559  

12 499  331  252  899  595  454  749  496  378  1,123  744  568  

13 508  335  264  913  602  475  761  502  396  1,141  752  594  

14 515  338  268  926  610  482  773  508  402  1,158  762  602  

15 546  348  277  983  628  499  820  523  415  1,229  784  624  

16 554  356  284  997  642  512  830  535  427  1,246  802  641  

17 562  374  294  1,010  673  529  842  562  440  1,264  842  661  

18 592  427  335  1,064  770  602  887  642  503  1,331  962  754  

19 600  456  352  1,079  820  632  899  683  527  1,349  1,025  791  

20 607  481  368  1,093  866  662  911  721  552  1,367  1,082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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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616  499  385  1,108  898  694  924  749  577  1,385  1,123  866  

以後每增

加一天 

17  13  10  30  24  17  25  20  14  38  30  22  

地區 216  

1 264  187  131  475  337  235  396  281  197  594  421  294  

2 271  196  136  488  352  244  407  294  204  611  440  305  

3 277  203  144  499  365  259  416  305  216  624  456  324  

4 318  227  157  572  408  283  478  341  236  715  510  354  

5 338  265  187  610  478  337  508  398  281  762  596  421  

6 383  302  203  689  545  365  575  454  305  862  680  456  

7 406  319  217  730  575  391  608  479  326  913  719  488  

8 420  336  230  756  605  415  630  504  346  946  756  518  

9 518  373  256  934  672  460  778  560  384  1,166  840  575  

10 542  403  263  977  726  473  814  605  395  1,220  907  592  

11 559  436  277  1,007  784  499  839  654  416  1,259  980  624  

12 568  444  286  1,021  799  514  852  666  428  1,277  1,000  643  

13 575  452  293  1,034  815  527  863  679  439  1,294  1,018  659  

14 583  461  300  1,050  829  540  875  691  450  1,313  1,037  676  

15 592  470  307  1,064  847  553  888  706  461  1,331  1,058  691  

16 600  479  316  1,080  862  568  900  719  474  1,350  1,078  710  

17 607  504  323  1,093  907  581  911  756  485  1,367  1,134  726  

18 684  540  359  1,231  972  646  1,026  810  539  1,540  1,216  808  

19 694  558  390  1,248  1,004  702  1,040  838  586  1,561  1,255  877  

20 702  577  398  1,264  1,039  718  1,054  866  598  1,579  1,298  896  

21 712  586  402  1,280  1,054  724  1,068  878  604  1,601  1,318  905  

以後每增

加一天 

24  19  12  43  35  22  36  29  18  54  43  28  

 

 

自選附加保障 
 

附加保費 

附加保障 
按基本保障之保費的百分比計算 

單次旅程單次旅程單次旅程單次旅程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11
 全年保險計劃 17 

I 升級保障 20% 免費 
II 郵輪保障 50% 不適用 

 

 

全年保險計劃 17  (全球保障) 
 鑽石計劃 金計劃 

 全年保費 全年保費    

受保人 18 2,086 1,756 

家庭 14 3,934 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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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1. 單次旅程計劃的保障一經生效，保費恕不退還。 

12. 「受保人及配偶」指合法夫婦。 

13. 「受保人及子女」指父親或母親及其所有同行的合法子女，子女年齡須介乎 6 個星期至 17 歲、未婚及未有工作。 

14. 「家庭」 指合法夫婦及其所有同行的合法子女，子女年齡須介乎 6 個星期至 17 歲、未婚及未有工作。如投保家庭保

障，每一受保項目的合計最高賠償不得超過所選擇計劃最高金額的 200%（不適用於保障項目 1、16 及 21 的「人身意

外」、項目 2「身亡撫恤金」、項目 13「家居財物損失」及項目 15 「24 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15. 地區 1：只限中國內地、台灣地區、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汶萊、越南、柬埔寨、老撾、韓
國、日本及關島。 

16. 地區 2：世界各地。 

17. 如保單持有人終止全年保險計劃，亦最少需繳付應付保費的 50%。倘若有任何索償，則需繳付應付保費的 100%。 

18. 如父親或母親投保全年保險計劃，其同行的一名合法子女可獲免費保障，惟子女的年齡須介乎 6 個星期至 17 歲、未婚

及未有工作。 

備註 ： 
� 本計劃由中銀集團保險承保。 
�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代理銀行」）以中銀集團保險的委任保險代理身份分銷本計劃，本計劃為中銀集團保險的產品，而非

代理銀行的產品。 
� 對於代理銀行與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中心職權

範圍），代理銀行須與客戶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而有關本計劃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由中銀集團保險與客戶直接解
決。 

� 中銀集團保險已獲保險業監管局授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一般保險業務，並受其監管。 
� 中銀集團保險保留根據投保人及/或受保人於投保時所提供的資料，而決定是否接受任何有關本計劃投保申請的絕對權利。 
� 中銀集團保險保留隨時修訂、暫停或終止本計劃，更改有關條款及細則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中銀集團保險

保留最終決定權。 
� 本宣傳品僅供參考，本計劃各項條款及細則以中銀集團保險繕發的正式保單為準。各項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條款及不承保事

項，請參閱保單。 
� 如本宣傳品的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 本宣傳品僅供參考，宣傳品只在香港派發，不能詮譯為在香港境外提供或出售或游說購買中銀集團保險的產品。 

 

Should you require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leaflet, please call the respective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s or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s： 

南洋商業銀行 
 
客戶服務熱線 (852) 2622 2633 
 
網址：www.ncb.com.hk 

 
 


